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60號

原      告  聯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蘇永義 

訴訟代理人  李玲玲律師

            朱曼瑄律師                 

複代理人    潘俊蓉律師               

被      告  李坤勲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蔡祥銘律師

            蔡晉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連帶保證責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

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00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3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鄭詠霖邀同被告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0

9年4月10日與原告簽訂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

約定鄭詠霖出售高雄市第68期中都段四小段自辦市地重劃區

內期可分配之抵費地及配回之土地(坪數1,200坪，下合稱系

爭土地)予原告，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7億8,150萬元。原

告已依據系爭契約給付第一期款1,500萬元，詎鄭詠霖未取

得系爭土地所有權，系爭土地業由登記名義人轉售另家建設

公司，鄭詠霖陷於給付不能無法履約，原告得依據系爭契約

第7條第3項約定，請求解除系爭契約，並請求鄭詠霖返還既

收價款1,500萬元以及賠償原告1億元之違約金。又倘認原告

不得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請求給付違約金，原告另得依

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請求鄭詠霖給付逾期履行違約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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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為系爭買賣契約之連帶保證人，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就上開

價款返還義務1,500萬元及上開1億元違約金債務負擔連帶保

證責任，就違約金部分僅先請求3,500萬元，故被告應給付

原告5,000萬元（計算式：1,500萬元＋3,500萬元＝5,000萬

元）。又原告前執上開事由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

地院)聲請對被告核發支付命令請求給付5,000萬元，經橋頭

地院核發112年度司促字第5911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

命令），惟經被告異議，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自系爭支付

命令送達之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此，依據系爭契約

第9條約定、民法第74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

應給付原告5,000萬元，及自系爭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固於系爭契約簽名，惟被告簽名欄位之抬頭

為見證人，並非連帶保證人，又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雖記載

被告為保證人，惟被告僅係系爭契約之仲介人員，對於系爭

契約約定內容全然不知，被告實無擔任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

人之真意，兩造間並未就系爭契約成立連帶保證契約，原告

請求為無理由。縱認被告為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惟主債

務人鄭詠霖與原告就無法履行系爭契約所受損害，已另行協

議並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鄭詠霖及被告自毋須

再依據系爭契約負責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

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依據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負連帶保證責任給付違約金5,00

0萬元，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

(一)被告有無擔任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二)原告依系爭

契約請求被告負連帶保證人責任返還價金及給付違約金共計

5,000萬元，有無理由?

(一)兩造就系爭契約成立連帶保證契約：

 1、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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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連帶債務，民法第27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解釋意

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

法第98條定有明文。而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

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

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

又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者，推定為真正，

民事訴訟法第358 條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被告為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並提出系爭契約及

本票兩紙為證【橋頭地院112年度補字第722號卷（下稱補字

卷）第11頁至第15頁、第19頁至第20頁】。經查：

 (1)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本契約乙方（按：鄭詠霖）同意提

供兩名擔保人林登生先生（身份證字號：略）及李坤勳先生

（身分證字號：略）提供本票或借據擔保，並同時為本契約

之連帶保證人」（補字卷第13頁），系爭契約之文字已明確

表示由被告擔任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之意思，且系爭契約總

計共僅11條約定，內容非多，一般第三人均可輕易理解系爭

契約內容，而得知悉其係擔任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之意旨，

則系爭契約經被告親自簽名於上（本院卷第29頁），已足見

被告亦有依據系爭契約締約，並同意擔任系爭契約連帶保證

人。

 (2)被告雖抗辯其並未見聞系爭契約內容，惟觀諸原告提出上開

本票兩紙，係由鄭詠霖簽發，並由被告及林登生背書於後，

有該等本票可佐（補字卷第19頁至第20頁），此與系爭契約

第9條約定「擔保人林登生先生及李坤勲先生提供本票或借

據擔保」之內容相符，足見被告客觀存在履行系爭契約之行

為，已難認被告並不知悉系爭契約之內容。更何況，依據證

人即負責系爭契約之代書蘇淑蓉證稱：在草擬系爭契約過

程，被告已知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原告指派人員呂信杰於

議約過程也有提到由被告當連帶保證人，被告也說同意。於

系爭契約簽訂日，我、兩造及呂信杰均到場，因被告擔任系

爭契約連帶保證人是我們特別重視的事，故簽約日都有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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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被告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才簽名等語（本院卷第62頁

至第64頁）；又證人即原告指派簽約人員呂信杰亦證稱：被

告是系爭土地之仲介，因系爭契約涉及重劃土地風險較高，

原告要求鄭詠霖需提供連帶保證人，鄭詠霖先提供林登生，

但原告不認識，要求再提供其他連帶保證人，鄭詠霖才提出

由被告擔任，於草擬系爭契約過程，鄭詠霖有約被告到場並

告知由其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沒有反對。於簽約日，被告

也有到場，被告並當場詢問鄭詠霖其擔任連帶保證人有沒有

問題，鄭詠霖說沒有問題，被告才同意於系爭契約簽名等語

（本院卷第55頁至第56頁）。且復考以被告為仲介人員，此

經被告自陳在案（審重訴卷第39頁），被告自當知悉於契約

簽名之效力，殊難想像被告會全然未確認系爭契約內容即擅

自簽名於上。是依據上揭事證，足認被告於簽約前及簽約當

日均已知悉系爭契約第9條之約定內容，被告抗辯其不知系

爭契約內容云云，實難採信。

 3、被告雖再抗辯其僅擔任系爭契約之仲介，且簽名之欄位抬頭

為「見證人」，林登生方簽名於連帶保證人欄位，故被告僅

係見證人云云。然而，倘被告僅係單純擔任系爭契約見證

人，何需於上開本票背書以供擔保，被告所辯其僅係單純見

證人或仲介，已難採信。又被告雖係簽名於見證人欄位，林

登生係簽名於連帶保證人欄位（補字卷第14頁），惟此經證

人蘇淑蓉證述：系爭契約經歷多次修改，見證人欄位是先前

的版本，修改契約時沒有注意到，簽約時我也沒注意到立契

約書人欄位漏打連帶保證人，但被告簽約時確實知道他是系

爭契約之連保人。另名連保人林登生未到場，但在簽約結束

當天下午就去林登生家找其簽名，因為我少打一個人簽名位

置，我才在立契約人欄位處，用手寫「連帶保證人」並請林

登生簽名於後。是直到鄭詠霖出那邊狀況，我拿出系爭契約

查看才發現被告簽在見證人欄位等語（本院卷第63頁至第65

頁）；證人呂信杰亦證稱：系爭契約反覆修改多次，都是蘇

淑蓉撰寫，見證人欄位一事要問蘇淑蓉。原告因為系爭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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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9條約定，且簽約時被告也在鄭詠霖面前再次確認擔任

連保人有無問題，被告還在本票背書，原告就不疑有他等語

（本院卷第60頁）。衡以系爭契約買賣標的龐大，當事人間

於簽約前多次修改契約自屬常見，且觀諸系爭契約之簽名欄

位，僅甲方、乙方、見證人欄位係以電腦繕打，連帶保證人

欄位則係手寫，有系爭契約可參（補字卷第14頁），此與蘇

淑蓉證稱情節亦屬相符，是證人蘇淑蓉證稱於見證人欄位係

原始版本，僅係因修改過程漏未修正等語，自屬可信，且依

據證人呂信杰之證詞，亦可合理說明原告亦疏未注意系爭契

約記載見證人欄之事由，故被告以簽約欄位之抬頭為見證人

欄位抗辯其僅為系爭契約見證人云云，自不足採。

 4、是以，系爭契約第9條文義已明示被告擔任系爭契約之連帶

保證人，且依據被告依約簽發上開本票以及佐以前揭證人證

詞等事證，可證被告應係審閱系爭契約後方簽名於上，被告

自有同意依據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擔任該契約連帶保證人之

意。故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契約成立連帶保證契約，應屬有

據。

(二)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負連帶保證人責任返還價金及給付

違約金5,000萬元，為有理由：

 1、按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

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740條定

有明文。另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

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此觀民

法第272條第1項之規定即明。又按違約金之約定，乃基於個

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人間

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

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其約

束。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

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

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之金

額，惟違約金過高之事實，依辯論主義之原則，應由債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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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6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

 2、被告應就系爭契約負擔連帶保證責任，業如前述，原告主張

主債務人鄭詠霖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負有返還原告已

付價金1,500萬元及給付原告違約金1億元之義務，原告得請

求被告負擔連帶保證人責任並依前開主張先請求5,000萬元

等語，被告則以前詞抗辯原告與鄭詠霖另行簽訂系爭協議

書，鄭詠霖及被告毋須再依系爭契約負擔義務云云。經查：

 (1)原告得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解除契約，並請求鄭詠霖返

還原告已付價金1,500萬元及給付原告違約金：

  ①查系爭契約前言欄載明為系爭土地買賣事宜，原告與鄭詠霖

同意訂定系爭契約，並於系爭契約第1條、第2條、第3條及

第6條第2項約定系爭土地為買賣標的、土地價款、產權登記

及鄭詠霖所負責任等情，有系爭契約可參（補字卷第11頁至

第12頁），是鄭詠霖依據系爭契約，負有將系爭土地產權移

轉登記予原告或原告指定第三人之義務。又系爭契約第7條

第1項復約定「重劃完成，乙方（按：鄭詠霖）如無法履行

本契約，則甲方（按：原告）得解除本契約，解約時乙方應

將記收價款全部退還甲方外，並應賠償甲方新臺幣壹億元整

之違約金，（略）」（補字卷第12頁），是倘鄭詠霖無法依

約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原告或原告指定之人名下，原告得解

除系爭契約，並請求鄭詠霖返還原告已付價款及賠償違約金

1億元，先堪認定，又原告已給付鄭詠霖之價款為1,500萬

元，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審重訴卷第39頁），此部分亦堪認

定。

  ②原告主張鄭詠霖已無法履行系爭契約，原告已依約合法解除

系爭契約乙情，查系爭土地嗣均移轉登記第三人完畢，此經

兩造陳稱在案（本院卷第80頁、第81頁），且原告與鄭詠霖

於112年3月30日簽訂之系爭協議書，亦明確約定：「甲方鄭

詠霖就出售系爭土地予乙方聯上實業公司（按：即原告）確

定無法履約乙事，達成協議如下：一、（略）如今，全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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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已由練先生主導另出售給他人，並將於112年4月中旬左右

完成收款，甲方（按：鄭詠霖）已經確定無法履約，導致原

告因此受有3.6億元之差額損失，甲方因此獲利1.8億元。依

據雙方買賣契約約定之違約罰為2億元、逾期罰則已2.4億

餘，合計已達4.4億餘元。二、甲方向乙方保證於112年4月3

0日前支付乙方1億4,841元（含已付價金及1億元違約金），

並無協議日開立擔保支付本票（略）。三、不足之違約金以

下列方式履行（略）」，鄭詠霖及原告並簽名於上等情，有

系爭協議書可參（補字卷第21頁），顯見鄭詠霖確已無法履

行系爭契約，原告自得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約定解除系

爭契約，並依據同條項約定請求鄭詠霖返還已付價金1,500

萬元及給付違約金1億元，且依據系爭協議書內容，鄭詠霖

對於系爭契約無法履行以及系爭契約所定違約金為給付一

情，均表示同意，益見原告主張上情為有據。

  ③又被告抗辯原告與鄭詠霖既簽訂系爭協議書，即應取代系爭

契約，鄭詠霖及被告均毋庸再依據系爭契約負責云云（本院

卷第90頁至第91頁）。惟系爭協議書第4條另約定：「甲方

責任之解除：上開所有協議內容於甲方完成全部履行之後，

甲方就中都段及憲德段銷售案之民刑事責任始告解除」（補

字卷第23頁），足認原告與鄭詠霖係約定，鄭詠霖必須依據

系爭協議書約定內容及方式給付違約金，始得解除原告與鄭

詠霖間關於系爭土地買賣之民事責任，可見其等簽立系爭協

議書，本無取代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即系爭契約之意思。又鄭

詠霖嗣後並未依據系爭協議書為給付，此經原告陳稱在卷

（補字卷第9頁），且為被告所未爭執，故鄭詠霖亦無從依

據系爭協議書第4條約定解除相關契約責任，而仍應負擔系

爭契約之義務。被告此部分所辯，應屬無據。

 (2)是以，鄭詠霖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約定，對原告負有返

還已收價價款1,500萬元及給付違約金1億元之義務。被告就

系爭契約應負連帶保證責任，業如前述，則依據前揭民法第

740條規定，被告就鄭詠霖所負上開債務，均應負連帶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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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又關於鄭詠霖所負違約金給付債務，經本院曉諭被告

如抗辯違約金應提出相關說明（本院卷第82頁），被告嗣表

明倘鄭詠霖應負擔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所定之違約金責任，

以1億元計算並無意見，且不主張違約金過高酌減等語（本

院卷第90頁至第91頁、第115頁），是被告未抗辯上開約定

違約金過高，亦表明依約計算違約金1億元一情並無意見，

被告為系爭契約簽約人之一，同意依據嚴守系爭契約約定內

容，本院自難予以酌減。故原告主張鄭詠霖依據系爭契約第

7條第1項約定應給付原告違約金1億元，應屬有據，則原告

請求被告依僅先就其中3,500萬元負擔連帶保證責任，亦屬

有據。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負連帶保證人責任返

還價金1,500萬元及給付違約金3,500萬元，均為有理由。又

原告依據系爭契約第9條、第7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5,0

00萬元已屬有據，原告表明倘酌減後之違約金金額低於3,50

0萬元，始再行主張構成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等語（本院卷

第84頁），故本院自毋庸就鄭詠霖是否應依據系爭契約第7

條第3項給付違約金乙情為審酌，併此敘明。

 3、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得依據

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5,000萬元，為有理由，已

如前述，經核原告請求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則原告前依

督促程序對被告送達系爭支付命令，並於112年5月29日送達

被告，此經本院調閱系爭支付命令卷核閱在案，並經兩造確

認在卷（本院卷第142頁），則原告請求自系爭支付命令繕

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即屬有

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契約、民法第748條規定，請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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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應給付原告5,000萬元，及自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家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 記 官  梁瑜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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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60號
原      告  聯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永義  
訴訟代理人  李玲玲律師
            朱曼瑄律師                  
複代理人    潘俊蓉律師                
被      告  李坤勲  


訴訟代理人  蔡祥銘律師
            蔡晉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連帶保證責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00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鄭詠霖邀同被告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09年4月10日與原告簽訂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鄭詠霖出售高雄市第68期中都段四小段自辦市地重劃區內期可分配之抵費地及配回之土地(坪數1,200坪，下合稱系爭土地)予原告，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7億8,150萬元。原告已依據系爭契約給付第一期款1,500萬元，詎鄭詠霖未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系爭土地業由登記名義人轉售另家建設公司，鄭詠霖陷於給付不能無法履約，原告得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約定，請求解除系爭契約，並請求鄭詠霖返還既收價款1,500萬元以及賠償原告1億元之違約金。又倘認原告不得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請求給付違約金，原告另得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請求鄭詠霖給付逾期履行違約金。被告為系爭買賣契約之連帶保證人，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就上開價款返還義務1,500萬元及上開1億元違約金債務負擔連帶保證責任，就違約金部分僅先請求3,500萬元，故被告應給付原告5,000萬元（計算式：1,500萬元＋3,500萬元＝5,000萬元）。又原告前執上開事由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聲請對被告核發支付命令請求給付5,000萬元，經橋頭地院核發112年度司促字第5911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惟經被告異議，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自系爭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此，依據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民法第74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000萬元，及自系爭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固於系爭契約簽名，惟被告簽名欄位之抬頭為見證人，並非連帶保證人，又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雖記載被告為保證人，惟被告僅係系爭契約之仲介人員，對於系爭契約約定內容全然不知，被告實無擔任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之真意，兩造間並未就系爭契約成立連帶保證契約，原告請求為無理由。縱認被告為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惟主債務人鄭詠霖與原告就無法履行系爭契約所受損害，已另行協議並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鄭詠霖及被告自毋須再依據系爭契約負責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依據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負連帶保證責任給付違約金5,000萬元，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 (一)被告有無擔任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二)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負連帶保證人責任返還價金及給付違約金共計5,000萬元，有無理由?
(一)兩造就系爭契約成立連帶保證契約：
 1、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民法第27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而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又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 條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被告為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並提出系爭契約及本票兩紙為證【橋頭地院112年度補字第722號卷（下稱補字卷）第11頁至第15頁、第19頁至第20頁】。經查：
 (1)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本契約乙方（按：鄭詠霖）同意提供兩名擔保人林登生先生（身份證字號：略）及李坤勳先生（身分證字號：略）提供本票或借據擔保，並同時為本契約之連帶保證人」（補字卷第13頁），系爭契約之文字已明確表示由被告擔任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之意思，且系爭契約總計共僅11條約定，內容非多，一般第三人均可輕易理解系爭契約內容，而得知悉其係擔任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之意旨，則系爭契約經被告親自簽名於上（本院卷第29頁），已足見被告亦有依據系爭契約締約，並同意擔任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
 (2)被告雖抗辯其並未見聞系爭契約內容，惟觀諸原告提出上開本票兩紙，係由鄭詠霖簽發，並由被告及林登生背書於後，有該等本票可佐（補字卷第19頁至第20頁），此與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擔保人林登生先生及李坤勲先生提供本票或借據擔保」之內容相符，足見被告客觀存在履行系爭契約之行為，已難認被告並不知悉系爭契約之內容。更何況，依據證人即負責系爭契約之代書蘇淑蓉證稱：在草擬系爭契約過程，被告已知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原告指派人員呂信杰於議約過程也有提到由被告當連帶保證人，被告也說同意。於系爭契約簽訂日，我、兩造及呂信杰均到場，因被告擔任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是我們特別重視的事，故簽約日都有反覆提到被告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才簽名等語（本院卷第62頁至第64頁）；又證人即原告指派簽約人員呂信杰亦證稱：被告是系爭土地之仲介，因系爭契約涉及重劃土地風險較高，原告要求鄭詠霖需提供連帶保證人，鄭詠霖先提供林登生，但原告不認識，要求再提供其他連帶保證人，鄭詠霖才提出由被告擔任，於草擬系爭契約過程，鄭詠霖有約被告到場並告知由其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沒有反對。於簽約日，被告也有到場，被告並當場詢問鄭詠霖其擔任連帶保證人有沒有問題，鄭詠霖說沒有問題，被告才同意於系爭契約簽名等語（本院卷第55頁至第56頁）。且復考以被告為仲介人員，此經被告自陳在案（審重訴卷第39頁），被告自當知悉於契約簽名之效力，殊難想像被告會全然未確認系爭契約內容即擅自簽名於上。是依據上揭事證，足認被告於簽約前及簽約當日均已知悉系爭契約第9條之約定內容，被告抗辯其不知系爭契約內容云云，實難採信。
 3、被告雖再抗辯其僅擔任系爭契約之仲介，且簽名之欄位抬頭為「見證人」，林登生方簽名於連帶保證人欄位，故被告僅係見證人云云。然而，倘被告僅係單純擔任系爭契約見證人，何需於上開本票背書以供擔保，被告所辯其僅係單純見證人或仲介，已難採信。又被告雖係簽名於見證人欄位，林登生係簽名於連帶保證人欄位（補字卷第14頁），惟此經證人蘇淑蓉證述：系爭契約經歷多次修改，見證人欄位是先前的版本，修改契約時沒有注意到，簽約時我也沒注意到立契約書人欄位漏打連帶保證人，但被告簽約時確實知道他是系爭契約之連保人。另名連保人林登生未到場，但在簽約結束當天下午就去林登生家找其簽名，因為我少打一個人簽名位置，我才在立契約人欄位處，用手寫「連帶保證人」並請林登生簽名於後。是直到鄭詠霖出那邊狀況，我拿出系爭契約查看才發現被告簽在見證人欄位等語（本院卷第63頁至第65頁）；證人呂信杰亦證稱：系爭契約反覆修改多次，都是蘇淑蓉撰寫，見證人欄位一事要問蘇淑蓉。原告因為系爭契約有第9條約定，且簽約時被告也在鄭詠霖面前再次確認擔任連保人有無問題，被告還在本票背書，原告就不疑有他等語（本院卷第60頁）。衡以系爭契約買賣標的龐大，當事人間於簽約前多次修改契約自屬常見，且觀諸系爭契約之簽名欄位，僅甲方、乙方、見證人欄位係以電腦繕打，連帶保證人欄位則係手寫，有系爭契約可參（補字卷第14頁），此與蘇淑蓉證稱情節亦屬相符，是證人蘇淑蓉證稱於見證人欄位係原始版本，僅係因修改過程漏未修正等語，自屬可信，且依據證人呂信杰之證詞，亦可合理說明原告亦疏未注意系爭契約記載見證人欄之事由，故被告以簽約欄位之抬頭為見證人欄位抗辯其僅為系爭契約見證人云云，自不足採。
 4、是以，系爭契約第9條文義已明示被告擔任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且依據被告依約簽發上開本票以及佐以前揭證人證詞等事證，可證被告應係審閱系爭契約後方簽名於上，被告自有同意依據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擔任該契約連帶保證人之意。故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契約成立連帶保證契約，應屬有據。
(二)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負連帶保證人責任返還價金及給付違約金5,000萬元，為有理由：
 1、按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740條定有明文。另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此觀民法第272條第1項之規定即明。又按違約金之約定，乃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人間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其約束。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之金額，惟違約金過高之事實，依辯論主義之原則，應由債務人主張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6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應就系爭契約負擔連帶保證責任，業如前述，原告主張主債務人鄭詠霖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負有返還原告已付價金1,500萬元及給付原告違約金1億元之義務，原告得請求被告負擔連帶保證人責任並依前開主張先請求5,000萬元等語，被告則以前詞抗辯原告與鄭詠霖另行簽訂系爭協議書，鄭詠霖及被告毋須再依系爭契約負擔義務云云。經查：
 (1)原告得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解除契約，並請求鄭詠霖返還原告已付價金1,500萬元及給付原告違約金：
  ①查系爭契約前言欄載明為系爭土地買賣事宜，原告與鄭詠霖同意訂定系爭契約，並於系爭契約第1條、第2條、第3條及第6條第2項約定系爭土地為買賣標的、土地價款、產權登記及鄭詠霖所負責任等情，有系爭契約可參（補字卷第11頁至第12頁），是鄭詠霖依據系爭契約，負有將系爭土地產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或原告指定第三人之義務。又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復約定「重劃完成，乙方（按：鄭詠霖）如無法履行本契約，則甲方（按：原告）得解除本契約，解約時乙方應將記收價款全部退還甲方外，並應賠償甲方新臺幣壹億元整之違約金，（略）」（補字卷第12頁），是倘鄭詠霖無法依約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原告或原告指定之人名下，原告得解除系爭契約，並請求鄭詠霖返還原告已付價款及賠償違約金1億元，先堪認定，又原告已給付鄭詠霖之價款為1,500萬元，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審重訴卷第39頁），此部分亦堪認定。
  ②原告主張鄭詠霖已無法履行系爭契約，原告已依約合法解除系爭契約乙情，查系爭土地嗣均移轉登記第三人完畢，此經兩造陳稱在案（本院卷第80頁、第81頁），且原告與鄭詠霖於112年3月30日簽訂之系爭協議書，亦明確約定：「甲方鄭詠霖就出售系爭土地予乙方聯上實業公司（按：即原告）確定無法履約乙事，達成協議如下：一、（略）如今，全部土地已由練先生主導另出售給他人，並將於112年4月中旬左右完成收款，甲方（按：鄭詠霖）已經確定無法履約，導致原告因此受有3.6億元之差額損失，甲方因此獲利1.8億元。依據雙方買賣契約約定之違約罰為2億元、逾期罰則已2.4億餘，合計已達4.4億餘元。二、甲方向乙方保證於112年4月30日前支付乙方1億4,841元（含已付價金及1億元違約金），並無協議日開立擔保支付本票（略）。三、不足之違約金以下列方式履行（略）」，鄭詠霖及原告並簽名於上等情，有系爭協議書可參（補字卷第21頁），顯見鄭詠霖確已無法履行系爭契約，原告自得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約定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據同條項約定請求鄭詠霖返還已付價金1,500萬元及給付違約金1億元，且依據系爭協議書內容，鄭詠霖對於系爭契約無法履行以及系爭契約所定違約金為給付一情，均表示同意，益見原告主張上情為有據。
  ③又被告抗辯原告與鄭詠霖既簽訂系爭協議書，即應取代系爭契約，鄭詠霖及被告均毋庸再依據系爭契約負責云云（本院卷第90頁至第91頁）。惟系爭協議書第4條另約定：「甲方責任之解除：上開所有協議內容於甲方完成全部履行之後，甲方就中都段及憲德段銷售案之民刑事責任始告解除」（補字卷第23頁），足認原告與鄭詠霖係約定，鄭詠霖必須依據系爭協議書約定內容及方式給付違約金，始得解除原告與鄭詠霖間關於系爭土地買賣之民事責任，可見其等簽立系爭協議書，本無取代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即系爭契約之意思。又鄭詠霖嗣後並未依據系爭協議書為給付，此經原告陳稱在卷（補字卷第9頁），且為被告所未爭執，故鄭詠霖亦無從依據系爭協議書第4條約定解除相關契約責任，而仍應負擔系爭契約之義務。被告此部分所辯，應屬無據。
 (2)是以，鄭詠霖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約定，對原告負有返還已收價價款1,500萬元及給付違約金1億元之義務。被告就系爭契約應負連帶保證責任，業如前述，則依據前揭民法第740條規定，被告就鄭詠霖所負上開債務，均應負連帶保證責任。又關於鄭詠霖所負違約金給付債務，經本院曉諭被告如抗辯違約金應提出相關說明（本院卷第82頁），被告嗣表明倘鄭詠霖應負擔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所定之違約金責任，以1億元計算並無意見，且不主張違約金過高酌減等語（本院卷第90頁至第91頁、第115頁），是被告未抗辯上開約定違約金過高，亦表明依約計算違約金1億元一情並無意見，被告為系爭契約簽約人之一，同意依據嚴守系爭契約約定內容，本院自難予以酌減。故原告主張鄭詠霖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約定應給付原告違約金1億元，應屬有據，則原告請求被告依僅先就其中3,500萬元負擔連帶保證責任，亦屬有據。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負連帶保證人責任返還價金1,500萬元及給付違約金3,500萬元，均為有理由。又原告依據系爭契約第9條、第7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5,000萬元已屬有據，原告表明倘酌減後之違約金金額低於3,500萬元，始再行主張構成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等語（本院卷第84頁），故本院自毋庸就鄭詠霖是否應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給付違約金乙情為審酌，併此敘明。
 3、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得依據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5,000萬元，為有理由，已如前述，經核原告請求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則原告前依督促程序對被告送達系爭支付命令，並於112年5月29日送達被告，此經本院調閱系爭支付命令卷核閱在案，並經兩造確認在卷（本院卷第142頁），則原告請求自系爭支付命令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契約、民法第748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000萬元，及自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家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 記 官  梁瑜玲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60號
原      告  聯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永義  
訴訟代理人  李玲玲律師
            朱曼瑄律師                  
複代理人    潘俊蓉律師                
被      告  李坤勲  

訴訟代理人  蔡祥銘律師
            蔡晉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連帶保證責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
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00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3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鄭詠霖邀同被告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0
    9年4月10日與原告簽訂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
    約定鄭詠霖出售高雄市第68期中都段四小段自辦市地重劃區
    內期可分配之抵費地及配回之土地(坪數1,200坪，下合稱系
    爭土地)予原告，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7億8,150萬元。原
    告已依據系爭契約給付第一期款1,500萬元，詎鄭詠霖未取
    得系爭土地所有權，系爭土地業由登記名義人轉售另家建設
    公司，鄭詠霖陷於給付不能無法履約，原告得依據系爭契約
    第7條第3項約定，請求解除系爭契約，並請求鄭詠霖返還既
    收價款1,500萬元以及賠償原告1億元之違約金。又倘認原告
    不得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請求給付違約金，原告另得依
    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請求鄭詠霖給付逾期履行違約金。被
    告為系爭買賣契約之連帶保證人，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就上開
    價款返還義務1,500萬元及上開1億元違約金債務負擔連帶保
    證責任，就違約金部分僅先請求3,500萬元，故被告應給付
    原告5,000萬元（計算式：1,500萬元＋3,500萬元＝5,000萬元
    ）。又原告前執上開事由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
    院)聲請對被告核發支付命令請求給付5,000萬元，經橋頭地
    院核發112年度司促字第5911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
    令），惟經被告異議，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自系爭支付命
    令送達之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此，依據系爭契約第
    9條約定、民法第74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5,000萬元，及自系爭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固於系爭契約簽名，惟被告簽名欄位之抬頭
    為見證人，並非連帶保證人，又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雖記載
    被告為保證人，惟被告僅係系爭契約之仲介人員，對於系爭
    契約約定內容全然不知，被告實無擔任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
    人之真意，兩造間並未就系爭契約成立連帶保證契約，原告
    請求為無理由。縱認被告為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惟主債
    務人鄭詠霖與原告就無法履行系爭契約所受損害，已另行協
    議並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鄭詠霖及被告自毋須
    再依據系爭契約負責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
    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依據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負連帶保證責任給付違約金5,00
    0萬元，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 (
    一)被告有無擔任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二)原告依系爭契
    約請求被告負連帶保證人責任返還價金及給付違約金共計5,
    000萬元，有無理由?
(一)兩造就系爭契約成立連帶保證契約：
 1、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
    ，為連帶債務，民法第27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解釋意思
    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
    第98條定有明文。而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
    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
    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又
    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者，推定為真正，民
    事訴訟法第358 條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被告為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並提出系爭契約及
    本票兩紙為證【橋頭地院112年度補字第722號卷（下稱補字
    卷）第11頁至第15頁、第19頁至第20頁】。經查：
 (1)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本契約乙方（按：鄭詠霖）同意提
    供兩名擔保人林登生先生（身份證字號：略）及李坤勳先生
    （身分證字號：略）提供本票或借據擔保，並同時為本契約
    之連帶保證人」（補字卷第13頁），系爭契約之文字已明確
    表示由被告擔任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之意思，且系爭契約總
    計共僅11條約定，內容非多，一般第三人均可輕易理解系爭
    契約內容，而得知悉其係擔任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之意旨，
    則系爭契約經被告親自簽名於上（本院卷第29頁），已足見
    被告亦有依據系爭契約締約，並同意擔任系爭契約連帶保證
    人。
 (2)被告雖抗辯其並未見聞系爭契約內容，惟觀諸原告提出上開
    本票兩紙，係由鄭詠霖簽發，並由被告及林登生背書於後，
    有該等本票可佐（補字卷第19頁至第20頁），此與系爭契約
    第9條約定「擔保人林登生先生及李坤勲先生提供本票或借
    據擔保」之內容相符，足見被告客觀存在履行系爭契約之行
    為，已難認被告並不知悉系爭契約之內容。更何況，依據證
    人即負責系爭契約之代書蘇淑蓉證稱：在草擬系爭契約過程
    ，被告已知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原告指派人員呂信杰於議
    約過程也有提到由被告當連帶保證人，被告也說同意。於系
    爭契約簽訂日，我、兩造及呂信杰均到場，因被告擔任系爭
    契約連帶保證人是我們特別重視的事，故簽約日都有反覆提
    到被告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才簽名等語（本院卷第62頁至
    第64頁）；又證人即原告指派簽約人員呂信杰亦證稱：被告
    是系爭土地之仲介，因系爭契約涉及重劃土地風險較高，原
    告要求鄭詠霖需提供連帶保證人，鄭詠霖先提供林登生，但
    原告不認識，要求再提供其他連帶保證人，鄭詠霖才提出由
    被告擔任，於草擬系爭契約過程，鄭詠霖有約被告到場並告
    知由其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沒有反對。於簽約日，被告也
    有到場，被告並當場詢問鄭詠霖其擔任連帶保證人有沒有問
    題，鄭詠霖說沒有問題，被告才同意於系爭契約簽名等語（
    本院卷第55頁至第56頁）。且復考以被告為仲介人員，此經
    被告自陳在案（審重訴卷第39頁），被告自當知悉於契約簽
    名之效力，殊難想像被告會全然未確認系爭契約內容即擅自
    簽名於上。是依據上揭事證，足認被告於簽約前及簽約當日
    均已知悉系爭契約第9條之約定內容，被告抗辯其不知系爭
    契約內容云云，實難採信。
 3、被告雖再抗辯其僅擔任系爭契約之仲介，且簽名之欄位抬頭
    為「見證人」，林登生方簽名於連帶保證人欄位，故被告僅
    係見證人云云。然而，倘被告僅係單純擔任系爭契約見證人
    ，何需於上開本票背書以供擔保，被告所辯其僅係單純見證
    人或仲介，已難採信。又被告雖係簽名於見證人欄位，林登
    生係簽名於連帶保證人欄位（補字卷第14頁），惟此經證人
    蘇淑蓉證述：系爭契約經歷多次修改，見證人欄位是先前的
    版本，修改契約時沒有注意到，簽約時我也沒注意到立契約
    書人欄位漏打連帶保證人，但被告簽約時確實知道他是系爭
    契約之連保人。另名連保人林登生未到場，但在簽約結束當
    天下午就去林登生家找其簽名，因為我少打一個人簽名位置
    ，我才在立契約人欄位處，用手寫「連帶保證人」並請林登
    生簽名於後。是直到鄭詠霖出那邊狀況，我拿出系爭契約查
    看才發現被告簽在見證人欄位等語（本院卷第63頁至第65頁
    ）；證人呂信杰亦證稱：系爭契約反覆修改多次，都是蘇淑
    蓉撰寫，見證人欄位一事要問蘇淑蓉。原告因為系爭契約有
    第9條約定，且簽約時被告也在鄭詠霖面前再次確認擔任連
    保人有無問題，被告還在本票背書，原告就不疑有他等語（
    本院卷第60頁）。衡以系爭契約買賣標的龐大，當事人間於
    簽約前多次修改契約自屬常見，且觀諸系爭契約之簽名欄位
    ，僅甲方、乙方、見證人欄位係以電腦繕打，連帶保證人欄
    位則係手寫，有系爭契約可參（補字卷第14頁），此與蘇淑
    蓉證稱情節亦屬相符，是證人蘇淑蓉證稱於見證人欄位係原
    始版本，僅係因修改過程漏未修正等語，自屬可信，且依據
    證人呂信杰之證詞，亦可合理說明原告亦疏未注意系爭契約
    記載見證人欄之事由，故被告以簽約欄位之抬頭為見證人欄
    位抗辯其僅為系爭契約見證人云云，自不足採。
 4、是以，系爭契約第9條文義已明示被告擔任系爭契約之連帶
    保證人，且依據被告依約簽發上開本票以及佐以前揭證人證
    詞等事證，可證被告應係審閱系爭契約後方簽名於上，被告
    自有同意依據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擔任該契約連帶保證人之
    意。故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契約成立連帶保證契約，應屬有
    據。
(二)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負連帶保證人責任返還價金及給付
    違約金5,000萬元，為有理由：
 1、按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
    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740條定
    有明文。另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
    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此觀民
    法第272條第1項之規定即明。又按違約金之約定，乃基於個
    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人間
    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則
    ，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其約束。
    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
    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
    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之金額，
    惟違約金過高之事實，依辯論主義之原則，應由債務人主張
    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6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應就系爭契約負擔連帶保證責任，業如前述，原告主張
    主債務人鄭詠霖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負有返還原告已
    付價金1,500萬元及給付原告違約金1億元之義務，原告得請
    求被告負擔連帶保證人責任並依前開主張先請求5,000萬元
    等語，被告則以前詞抗辯原告與鄭詠霖另行簽訂系爭協議書
    ，鄭詠霖及被告毋須再依系爭契約負擔義務云云。經查：
 (1)原告得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解除契約，並請求鄭詠霖返
    還原告已付價金1,500萬元及給付原告違約金：
  ①查系爭契約前言欄載明為系爭土地買賣事宜，原告與鄭詠霖
    同意訂定系爭契約，並於系爭契約第1條、第2條、第3條及
    第6條第2項約定系爭土地為買賣標的、土地價款、產權登記
    及鄭詠霖所負責任等情，有系爭契約可參（補字卷第11頁至
    第12頁），是鄭詠霖依據系爭契約，負有將系爭土地產權移
    轉登記予原告或原告指定第三人之義務。又系爭契約第7條
    第1項復約定「重劃完成，乙方（按：鄭詠霖）如無法履行
    本契約，則甲方（按：原告）得解除本契約，解約時乙方應
    將記收價款全部退還甲方外，並應賠償甲方新臺幣壹億元整
    之違約金，（略）」（補字卷第12頁），是倘鄭詠霖無法依
    約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原告或原告指定之人名下，原告得解
    除系爭契約，並請求鄭詠霖返還原告已付價款及賠償違約金
    1億元，先堪認定，又原告已給付鄭詠霖之價款為1,500萬元
    ，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審重訴卷第39頁），此部分亦堪認定
    。
  ②原告主張鄭詠霖已無法履行系爭契約，原告已依約合法解除
    系爭契約乙情，查系爭土地嗣均移轉登記第三人完畢，此經
    兩造陳稱在案（本院卷第80頁、第81頁），且原告與鄭詠霖
    於112年3月30日簽訂之系爭協議書，亦明確約定：「甲方鄭
    詠霖就出售系爭土地予乙方聯上實業公司（按：即原告）確
    定無法履約乙事，達成協議如下：一、（略）如今，全部土
    地已由練先生主導另出售給他人，並將於112年4月中旬左右
    完成收款，甲方（按：鄭詠霖）已經確定無法履約，導致原
    告因此受有3.6億元之差額損失，甲方因此獲利1.8億元。依
    據雙方買賣契約約定之違約罰為2億元、逾期罰則已2.4億餘
    ，合計已達4.4億餘元。二、甲方向乙方保證於112年4月30
    日前支付乙方1億4,841元（含已付價金及1億元違約金），
    並無協議日開立擔保支付本票（略）。三、不足之違約金以
    下列方式履行（略）」，鄭詠霖及原告並簽名於上等情，有
    系爭協議書可參（補字卷第21頁），顯見鄭詠霖確已無法履
    行系爭契約，原告自得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約定解除系
    爭契約，並依據同條項約定請求鄭詠霖返還已付價金1,500
    萬元及給付違約金1億元，且依據系爭協議書內容，鄭詠霖
    對於系爭契約無法履行以及系爭契約所定違約金為給付一情
    ，均表示同意，益見原告主張上情為有據。
  ③又被告抗辯原告與鄭詠霖既簽訂系爭協議書，即應取代系爭
    契約，鄭詠霖及被告均毋庸再依據系爭契約負責云云（本院
    卷第90頁至第91頁）。惟系爭協議書第4條另約定：「甲方
    責任之解除：上開所有協議內容於甲方完成全部履行之後，
    甲方就中都段及憲德段銷售案之民刑事責任始告解除」（補
    字卷第23頁），足認原告與鄭詠霖係約定，鄭詠霖必須依據
    系爭協議書約定內容及方式給付違約金，始得解除原告與鄭
    詠霖間關於系爭土地買賣之民事責任，可見其等簽立系爭協
    議書，本無取代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即系爭契約之意思。又鄭
    詠霖嗣後並未依據系爭協議書為給付，此經原告陳稱在卷（
    補字卷第9頁），且為被告所未爭執，故鄭詠霖亦無從依據
    系爭協議書第4條約定解除相關契約責任，而仍應負擔系爭
    契約之義務。被告此部分所辯，應屬無據。
 (2)是以，鄭詠霖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約定，對原告負有返
    還已收價價款1,500萬元及給付違約金1億元之義務。被告就
    系爭契約應負連帶保證責任，業如前述，則依據前揭民法第
    740條規定，被告就鄭詠霖所負上開債務，均應負連帶保證
    責任。又關於鄭詠霖所負違約金給付債務，經本院曉諭被告
    如抗辯違約金應提出相關說明（本院卷第82頁），被告嗣表
    明倘鄭詠霖應負擔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所定之違約金責任，
    以1億元計算並無意見，且不主張違約金過高酌減等語（本
    院卷第90頁至第91頁、第115頁），是被告未抗辯上開約定
    違約金過高，亦表明依約計算違約金1億元一情並無意見，
    被告為系爭契約簽約人之一，同意依據嚴守系爭契約約定內
    容，本院自難予以酌減。故原告主張鄭詠霖依據系爭契約第
    7條第1項約定應給付原告違約金1億元，應屬有據，則原告
    請求被告依僅先就其中3,500萬元負擔連帶保證責任，亦屬
    有據。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負連帶保證人責任返
    還價金1,500萬元及給付違約金3,500萬元，均為有理由。又
    原告依據系爭契約第9條、第7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5,0
    00萬元已屬有據，原告表明倘酌減後之違約金金額低於3,50
    0萬元，始再行主張構成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等語（本院卷
    第84頁），故本院自毋庸就鄭詠霖是否應依據系爭契約第7
    條第3項給付違約金乙情為審酌，併此敘明。
 3、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得依據
    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5,000萬元，為有理由，已
    如前述，經核原告請求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則原告前依
    督促程序對被告送達系爭支付命令，並於112年5月29日送達
    被告，此經本院調閱系爭支付命令卷核閱在案，並經兩造確
    認在卷（本院卷第142頁），則原告請求自系爭支付命令繕
    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即屬有
    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契約、民法第748條規定，請求被
    告應給付原告5,000萬元，及自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家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 記 官  梁瑜玲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60號
原      告  聯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永義  
訴訟代理人  李玲玲律師
            朱曼瑄律師                  
複代理人    潘俊蓉律師                
被      告  李坤勲  

訴訟代理人  蔡祥銘律師
            蔡晉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連帶保證責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000,000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鄭詠霖邀同被告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09年4月10日與原告簽訂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鄭詠霖出售高雄市第68期中都段四小段自辦市地重劃區內期可分配之抵費地及配回之土地(坪數1,200坪，下合稱系爭土地)予原告，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7億8,150萬元。原告已依據系爭契約給付第一期款1,500萬元，詎鄭詠霖未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系爭土地業由登記名義人轉售另家建設公司，鄭詠霖陷於給付不能無法履約，原告得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約定，請求解除系爭契約，並請求鄭詠霖返還既收價款1,500萬元以及賠償原告1億元之違約金。又倘認原告不得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請求給付違約金，原告另得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請求鄭詠霖給付逾期履行違約金。被告為系爭買賣契約之連帶保證人，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就上開價款返還義務1,500萬元及上開1億元違約金債務負擔連帶保證責任，就違約金部分僅先請求3,500萬元，故被告應給付原告5,000萬元（計算式：1,500萬元＋3,500萬元＝5,000萬元）。又原告前執上開事由向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聲請對被告核發支付命令請求給付5,000萬元，經橋頭地院核發112年度司促字第5911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惟經被告異議，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自系爭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此，依據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民法第748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000萬元，及自系爭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固於系爭契約簽名，惟被告簽名欄位之抬頭為見證人，並非連帶保證人，又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雖記載被告為保證人，惟被告僅係系爭契約之仲介人員，對於系爭契約約定內容全然不知，被告實無擔任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之真意，兩造間並未就系爭契約成立連帶保證契約，原告請求為無理由。縱認被告為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惟主債務人鄭詠霖與原告就無法履行系爭契約所受損害，已另行協議並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鄭詠霖及被告自毋須再依據系爭契約負責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依據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負連帶保證責任給付違約金5,000萬元，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 (一)被告有無擔任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二)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負連帶保證人責任返還價金及給付違約金共計5,000萬元，有無理由?
(一)兩造就系爭契約成立連帶保證契約：
 1、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民法第27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而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又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 條定有明文。
 2、原告主張被告為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並提出系爭契約及本票兩紙為證【橋頭地院112年度補字第722號卷（下稱補字卷）第11頁至第15頁、第19頁至第20頁】。經查：
 (1)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本契約乙方（按：鄭詠霖）同意提供兩名擔保人林登生先生（身份證字號：略）及李坤勳先生（身分證字號：略）提供本票或借據擔保，並同時為本契約之連帶保證人」（補字卷第13頁），系爭契約之文字已明確表示由被告擔任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之意思，且系爭契約總計共僅11條約定，內容非多，一般第三人均可輕易理解系爭契約內容，而得知悉其係擔任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之意旨，則系爭契約經被告親自簽名於上（本院卷第29頁），已足見被告亦有依據系爭契約締約，並同意擔任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
 (2)被告雖抗辯其並未見聞系爭契約內容，惟觀諸原告提出上開本票兩紙，係由鄭詠霖簽發，並由被告及林登生背書於後，有該等本票可佐（補字卷第19頁至第20頁），此與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擔保人林登生先生及李坤勲先生提供本票或借據擔保」之內容相符，足見被告客觀存在履行系爭契約之行為，已難認被告並不知悉系爭契約之內容。更何況，依據證人即負責系爭契約之代書蘇淑蓉證稱：在草擬系爭契約過程，被告已知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原告指派人員呂信杰於議約過程也有提到由被告當連帶保證人，被告也說同意。於系爭契約簽訂日，我、兩造及呂信杰均到場，因被告擔任系爭契約連帶保證人是我們特別重視的事，故簽約日都有反覆提到被告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才簽名等語（本院卷第62頁至第64頁）；又證人即原告指派簽約人員呂信杰亦證稱：被告是系爭土地之仲介，因系爭契約涉及重劃土地風險較高，原告要求鄭詠霖需提供連帶保證人，鄭詠霖先提供林登生，但原告不認識，要求再提供其他連帶保證人，鄭詠霖才提出由被告擔任，於草擬系爭契約過程，鄭詠霖有約被告到場並告知由其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沒有反對。於簽約日，被告也有到場，被告並當場詢問鄭詠霖其擔任連帶保證人有沒有問題，鄭詠霖說沒有問題，被告才同意於系爭契約簽名等語（本院卷第55頁至第56頁）。且復考以被告為仲介人員，此經被告自陳在案（審重訴卷第39頁），被告自當知悉於契約簽名之效力，殊難想像被告會全然未確認系爭契約內容即擅自簽名於上。是依據上揭事證，足認被告於簽約前及簽約當日均已知悉系爭契約第9條之約定內容，被告抗辯其不知系爭契約內容云云，實難採信。
 3、被告雖再抗辯其僅擔任系爭契約之仲介，且簽名之欄位抬頭為「見證人」，林登生方簽名於連帶保證人欄位，故被告僅係見證人云云。然而，倘被告僅係單純擔任系爭契約見證人，何需於上開本票背書以供擔保，被告所辯其僅係單純見證人或仲介，已難採信。又被告雖係簽名於見證人欄位，林登生係簽名於連帶保證人欄位（補字卷第14頁），惟此經證人蘇淑蓉證述：系爭契約經歷多次修改，見證人欄位是先前的版本，修改契約時沒有注意到，簽約時我也沒注意到立契約書人欄位漏打連帶保證人，但被告簽約時確實知道他是系爭契約之連保人。另名連保人林登生未到場，但在簽約結束當天下午就去林登生家找其簽名，因為我少打一個人簽名位置，我才在立契約人欄位處，用手寫「連帶保證人」並請林登生簽名於後。是直到鄭詠霖出那邊狀況，我拿出系爭契約查看才發現被告簽在見證人欄位等語（本院卷第63頁至第65頁）；證人呂信杰亦證稱：系爭契約反覆修改多次，都是蘇淑蓉撰寫，見證人欄位一事要問蘇淑蓉。原告因為系爭契約有第9條約定，且簽約時被告也在鄭詠霖面前再次確認擔任連保人有無問題，被告還在本票背書，原告就不疑有他等語（本院卷第60頁）。衡以系爭契約買賣標的龐大，當事人間於簽約前多次修改契約自屬常見，且觀諸系爭契約之簽名欄位，僅甲方、乙方、見證人欄位係以電腦繕打，連帶保證人欄位則係手寫，有系爭契約可參（補字卷第14頁），此與蘇淑蓉證稱情節亦屬相符，是證人蘇淑蓉證稱於見證人欄位係原始版本，僅係因修改過程漏未修正等語，自屬可信，且依據證人呂信杰之證詞，亦可合理說明原告亦疏未注意系爭契約記載見證人欄之事由，故被告以簽約欄位之抬頭為見證人欄位抗辯其僅為系爭契約見證人云云，自不足採。
 4、是以，系爭契約第9條文義已明示被告擔任系爭契約之連帶保證人，且依據被告依約簽發上開本票以及佐以前揭證人證詞等事證，可證被告應係審閱系爭契約後方簽名於上，被告自有同意依據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擔任該契約連帶保證人之意。故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契約成立連帶保證契約，應屬有據。
(二)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負連帶保證人責任返還價金及給付違約金5,000萬元，為有理由：
 1、按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740條定有明文。另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此觀民法第272條第1項之規定即明。又按違約金之約定，乃基於個人自主意思之發展、自我決定及自我拘束所形成之當事人間之規範，本諸契約自由之精神及契約神聖與契約嚴守之原則，契約當事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原應受其約束。惟倘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為避免違約金制度造成違背契約正義等值之原則，法院得參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依職權減至相當之金額，惟違約金過高之事實，依辯論主義之原則，應由債務人主張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6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應就系爭契約負擔連帶保證責任，業如前述，原告主張主債務人鄭詠霖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負有返還原告已付價金1,500萬元及給付原告違約金1億元之義務，原告得請求被告負擔連帶保證人責任並依前開主張先請求5,000萬元等語，被告則以前詞抗辯原告與鄭詠霖另行簽訂系爭協議書，鄭詠霖及被告毋須再依系爭契約負擔義務云云。經查：
 (1)原告得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解除契約，並請求鄭詠霖返還原告已付價金1,500萬元及給付原告違約金：
  ①查系爭契約前言欄載明為系爭土地買賣事宜，原告與鄭詠霖同意訂定系爭契約，並於系爭契約第1條、第2條、第3條及第6條第2項約定系爭土地為買賣標的、土地價款、產權登記及鄭詠霖所負責任等情，有系爭契約可參（補字卷第11頁至第12頁），是鄭詠霖依據系爭契約，負有將系爭土地產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或原告指定第三人之義務。又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復約定「重劃完成，乙方（按：鄭詠霖）如無法履行本契約，則甲方（按：原告）得解除本契約，解約時乙方應將記收價款全部退還甲方外，並應賠償甲方新臺幣壹億元整之違約金，（略）」（補字卷第12頁），是倘鄭詠霖無法依約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原告或原告指定之人名下，原告得解除系爭契約，並請求鄭詠霖返還原告已付價款及賠償違約金1億元，先堪認定，又原告已給付鄭詠霖之價款為1,500萬元，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審重訴卷第39頁），此部分亦堪認定。
  ②原告主張鄭詠霖已無法履行系爭契約，原告已依約合法解除系爭契約乙情，查系爭土地嗣均移轉登記第三人完畢，此經兩造陳稱在案（本院卷第80頁、第81頁），且原告與鄭詠霖於112年3月30日簽訂之系爭協議書，亦明確約定：「甲方鄭詠霖就出售系爭土地予乙方聯上實業公司（按：即原告）確定無法履約乙事，達成協議如下：一、（略）如今，全部土地已由練先生主導另出售給他人，並將於112年4月中旬左右完成收款，甲方（按：鄭詠霖）已經確定無法履約，導致原告因此受有3.6億元之差額損失，甲方因此獲利1.8億元。依據雙方買賣契約約定之違約罰為2億元、逾期罰則已2.4億餘，合計已達4.4億餘元。二、甲方向乙方保證於112年4月30日前支付乙方1億4,841元（含已付價金及1億元違約金），並無協議日開立擔保支付本票（略）。三、不足之違約金以下列方式履行（略）」，鄭詠霖及原告並簽名於上等情，有系爭協議書可參（補字卷第21頁），顯見鄭詠霖確已無法履行系爭契約，原告自得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約定解除系爭契約，並依據同條項約定請求鄭詠霖返還已付價金1,500萬元及給付違約金1億元，且依據系爭協議書內容，鄭詠霖對於系爭契約無法履行以及系爭契約所定違約金為給付一情，均表示同意，益見原告主張上情為有據。
  ③又被告抗辯原告與鄭詠霖既簽訂系爭協議書，即應取代系爭契約，鄭詠霖及被告均毋庸再依據系爭契約負責云云（本院卷第90頁至第91頁）。惟系爭協議書第4條另約定：「甲方責任之解除：上開所有協議內容於甲方完成全部履行之後，甲方就中都段及憲德段銷售案之民刑事責任始告解除」（補字卷第23頁），足認原告與鄭詠霖係約定，鄭詠霖必須依據系爭協議書約定內容及方式給付違約金，始得解除原告與鄭詠霖間關於系爭土地買賣之民事責任，可見其等簽立系爭協議書，本無取代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即系爭契約之意思。又鄭詠霖嗣後並未依據系爭協議書為給付，此經原告陳稱在卷（補字卷第9頁），且為被告所未爭執，故鄭詠霖亦無從依據系爭協議書第4條約定解除相關契約責任，而仍應負擔系爭契約之義務。被告此部分所辯，應屬無據。
 (2)是以，鄭詠霖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約定，對原告負有返還已收價價款1,500萬元及給付違約金1億元之義務。被告就系爭契約應負連帶保證責任，業如前述，則依據前揭民法第740條規定，被告就鄭詠霖所負上開債務，均應負連帶保證責任。又關於鄭詠霖所負違約金給付債務，經本院曉諭被告如抗辯違約金應提出相關說明（本院卷第82頁），被告嗣表明倘鄭詠霖應負擔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所定之違約金責任，以1億元計算並無意見，且不主張違約金過高酌減等語（本院卷第90頁至第91頁、第115頁），是被告未抗辯上開約定違約金過高，亦表明依約計算違約金1億元一情並無意見，被告為系爭契約簽約人之一，同意依據嚴守系爭契約約定內容，本院自難予以酌減。故原告主張鄭詠霖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約定應給付原告違約金1億元，應屬有據，則原告請求被告依僅先就其中3,500萬元負擔連帶保證責任，亦屬有據。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負連帶保證人責任返還價金1,500萬元及給付違約金3,500萬元，均為有理由。又原告依據系爭契約第9條、第7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5,000萬元已屬有據，原告表明倘酌減後之違約金金額低於3,500萬元，始再行主張構成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等語（本院卷第84頁），故本院自毋庸就鄭詠霖是否應依據系爭契約第7條第3項給付違約金乙情為審酌，併此敘明。
 3、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得依據系爭契約第9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5,000萬元，為有理由，已如前述，經核原告請求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則原告前依督促程序對被告送達系爭支付命令，並於112年5月29日送達被告，此經本院調閱系爭支付命令卷核閱在案，並經兩造確認在卷（本院卷第142頁），則原告請求自系爭支付命令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契約、民法第748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000萬元，及自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家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 記 官  梁瑜玲
  



